附件1：

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第一届

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

    一、代表条件

    1、具有政治意识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。

    2、具有大局意识，能够正确处理国家、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。

    3、具有代表意识，密切联系群众，能够反映群众呼声。

    4、具有责任意识，有较强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，主动关心学院事业的发展。

    5、有一定的参政、议政水平能力。

二、代表产生办法

1、学院第一届教代会代表，原则上按五个联合代表团为单位，由教职工直接选举产生。

    2、根据有关规定，代表的构成既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又应体现学院工作的特点，其中在编、人才派遣、外聘，以及非中共党员、女性、青年应占一定比例。长期出国、不在岗人员不计代表基数。

    3、代表名额分配，按全院教职工总数33%的比例产生代表54人。

    4、按有关规定，学院领导带名额参加基层选举，民主

党派负责人应提名为候选人。

    三、各代表团协商产生团长1名、副团长1—2名，并将本团代表登记表于11月16日前交筹委会秘书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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